
核對建物平面圖與

使用執照、竣工 

平面圖是否相符

建物起造人申請

收   件

計收規費 分配案件 排定測量日期 通   知

審   查

依建造執照設計圖

轉繪建物平面圖

建物位置圖

測繪

成果整理是否於收件後十五日

內檢附使用執照 

及竣工平面圖

成果檢查

重新轉繪

建物平面圖

核   定

依地籍測量實施規

則第二百八十條 

第二款通知補正

核發 

建物測量 

成果圖

建物測量申請書及

成果圖冊歸檔

是否於規定

時間內補正

依地籍測量實施

規則第二百八十

三條規定駁回

(建物測量成果

圖暫保管於地政

事務所)

結   案

同時申辦建物 

所有權第一次 

登記申請者，移

登記課辦理登記

檢附建造執照、設計圖及 申請使用執照相關證明文件

是 是

否

否

否

是

(按:1.原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80條修正後為第 265條

       2.原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83條修正後為第 268條)


